
§1�重要提示

1.1�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1.2�如有董事未出席董事会，应当单独列示其姓名

未出席董事姓名 未出席董事职务 未出席董事的说明 被委托人姓名

黄泽骎 董事 因工作原因 姜成厚

周宜强 独立董事 因工作原因 甘功仁

1.3�公司第一季度财务报告未经审计。

1.4

公司负责人姓名 许淑清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姓名 李建国

会计机构负责人

（

会计主管人员

）

姓名 陈文立

公司负责人许淑清、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李建国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陈文立声明：保证本

季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真实、完整。

§2�公司基本情况

2.1�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期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期末增减

(%)

总资产

(

元

) 5,268,112,341.78 4,657,412,988.47 13.11

所有者权益

（

或股东权益

）

(

元

) 3,332,507,968.58 3,241,451,511.43 2.8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

元

/

股

）

3.05 2.97 2.69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133,614,834.23 330.41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股

）

0.122 330.41

报告期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元

) 126,758,871.90 126,758,871.90 -40.03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116 0.116 -40.21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110 0.110 168.29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116 0.116 -40.2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

3.84 3.84

减少

6.21

个百分点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

3.64 3.64

增加

1.53

个百分点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金额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23,220.83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

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关

，

符合国家政策规

定

、

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8,517,710.00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122,957.95

所得税影响额

-923,945.59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

（

税后

）

-52,356.92

合计

6,395,228.71

主要产品销售：

2013年1-3月，梧州制药实现血栓通销售4281万瓶，同比去年一季度血栓通销售2381万瓶增长79.8%。公司合

并报表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1.26亿元，同比去年2.11亿元有所减少，主要是因为去年一季度有转让房

地产子公司股权事项。

2.2�报告期末股东总人数及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

户

）

82,574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

全称

）

期末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量 种类

广西中恒实业有限公司

245,880,776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工商银行

－

广发聚丰股票

型证券投资基金

53,440,878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工商银行

－

广发策略优选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3,683,879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工商银行

－

广发大盘成长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7,7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农业银行

－

长城安心回报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0,000,087

人民币普通股

交通银行

－

华安创新证券投资

基金

9,076,469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银行

－

景顺长城动力平衡

证券投资基金

7,242,287

人民币普通股

张力

6,518,990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银行

－

易方达策略成长证

券投资基金

6,460,119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工商银行

－

广发稳健增长

证券投资基金

5,945,372

人民币普通股

§3�重要事项

3.1�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大幅度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期末数 期初数 变动

%

变动说明

��

应收账款

78,427,282.58 55,117,927.46 42.29%

制药公司药品销售增加影响

��

预付款项

118,658,459.60 81,246,205.32 46.05%

制药公司控股子公司肇庆中恒制药有限公司

及肇庆中恒双钱实业有限公司预付生产基地

工程款增加影响

。

�

其他应收款

62,736,660.97 158,989,889.80 -60.54%

报告期内收到柳州市市政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处置子公司钦州北部湾房地产公司股权转让

款尾款影响

�

其他流动资产

352,000,000.00 0.00 100.00%

报告期内购买银行理财产品增加影响

��

无形资产

326,513,878.64 167,150,491.25 95.34%

制药公司子公司肇庆中恒制药有限公司土地

费用增加影响

��

短期借款

886,000,000.00 470,000,000.00 88.51%

报告期内制药公司增加流动资金借款影响

��

应付账款

77,373,855.67 48,728,902.17 58.78%

制药公司采购材料结算款增加影响

��

应交税费

-2,640,007.09 -82,091,618.02 -96.78%

报告期内制药公司抵扣上年度预缴的增值税

及附加影响

��

其他应付款

271,403,285.78 200,775,142.44 33.18%

制药公司应付经销商促销费和销售包干费等

费用增加

一 年 内 到 期 的 非 流

动负债

0.00 80,370,000.00 -100.00%

报告期内归还长期借款影响

营业收入

630,979,012.93 244,843,231.31 157.71%

报告期内药品销售增长影响

营业成本

119,467,926.32 70,454,391.97 69.57%

报告期内药品销售增长

，

应计销售成本增加

影响

营业税金及附加

11,490,557.33 5,522,728.04 108.06%

报告期内药品销售增长

，

应计销售成本增加

影响

销售费用

309,449,936.62 43,929,642.25 604.42%

报告期内药品促销费和销售包干费等费用增

加

资产减值损失

-400,367.36 -206,016.08 94.34%

报告期内转回坏账准备增加影响

投资收益

2,130,744.81 211,501,140.20 -98.99%

上年度处置子公司广西梧州中恒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股权

，

形成转让收益影响

营业外收入

9,004,445.83 4,715,187.21 90.97%

报告期取得政府补助增加影响

营业外支出

1,632,914.61 34,200,893.93 -95.23%

报告期捐赠支出减少影响

利润总额

150,667,165.79 253,613,085.80 -40.59%

上年度处置子公司广西梧州中恒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股权

，

形成转让收益影响

经 营 活 动 产 生 的 现

金流量净额

133,614,834.23 31,043,803.35 330.41%

报告期内药品销售增长

，

货款回款增加影响

投 资 活 动 产 生 的 现

金流量净额

-421,003,905.12 198,727,800.08 -311.85%

报告期内购买银行理财产品增加影响

筹 资 活 动 产 生 的 现

金流量净额

319,433,947.41 -147,833,573.45 316.08%

制药公司增加流动资金借款影响

3.2重大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3.3�公司、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适用 √不适用

3.4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警示及原

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3.5报告期内现金分红政策的执行情况

公司严格按照《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规定的现金分红政策，按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后的分红提案执行现金分红。2013年一季度报告期内没有现金分红事项。

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许淑清

2013年4月23日

证券代码：600252� � � �证券简称：中恒集团 编号：临2013-9

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恒集团” 或“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通知于

2013年4月13日以书面、电子邮件的方式发出，会议于2013年4月23日在广西梧州中恒集团六楼会议室召开。会议

由公司董事长许淑清女士主持，董事黄泽骎先生因公务出差无法到会表决，特书面委托董事姜成厚先生代其表

决，独立董事周宜强先生出差国外无法到会表决，特书面委托独立董事甘功仁先生代其表决，应参加会议表决

董事9人，实际参加会议表决董事9人，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和《公司董事会议事规

则》的有关规定，所作决议合法有效。会议审议并以记名投票方式表决通过以下议案及事项：

一、会议以9票赞成通过《中恒集团2013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

二、会议以9票赞成通过《中恒集团关于控股孙公司肇庆中恒制药有限公司项目投资的议案》。

根据公司集中力量发展主业的需要， 中恒集团控股孙公司肇庆中恒制药有限公司拟在广东肇庆高新区进

行总投资约为69231.58万元的项目投资。项目的建设期约为3年。项目资金来源主要是向银行申请贷款50000万

元，其余由企业通过各种渠道融资、自筹。

本议案将提交公司201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本议案详细内容刊登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和中国证券报上的《中恒集团关于控

股孙公司肇庆中恒制药公司项目投资的公告》。

三、会议以7票赞成通过《中恒集团关于控股子公司梧州制药受让其控股子公司肇庆中恒制药部分股份的

议案》。

为明晰公司股权结构，规避控股方与上市公司同业竞争，广西梧州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梧州制药” ）与关联方肇庆中恒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肇庆中恒实业” ）拟签订股权转让协议，肇庆中恒

实业拟将其所持有的肇庆中恒制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肇庆中恒制药” ）5%股权按原出资额150万元的价格

转让予梧州制药。

梧州制药是中恒集团的控股子公司，肇庆中恒实业是中恒集团第一大股东广西中恒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中恒实业” ）的全资子公司，本次股权转让构成关联交易。

中恒集团董事长许淑清女士为中恒实业的法定代表人，中恒集团的董事赵学伟先生为中恒实业的董事。在

审议此项议案时，关联董事许淑清女士、赵学伟先生均已回避表决。

四、会议以7票赞成通过《中恒集团关于控股子公司梧州双钱实业受让肇庆中恒双钱实业股权的议案》。

为明晰公司股权结构，规避控股方与上市公司同业竞争，广西梧州双钱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梧州双

钱实业” ）将分别与梧州制药、关联方肇庆中恒实业签订股权转让协议。梧州制药将所持有的肇庆中恒双钱实

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肇庆中恒双钱实业” ）95%股权按原出资额2850万元的价格转让予梧州双钱实业，肇庆

中恒实业将所持有的肇庆中恒双钱实业5%股权按原出资额150万元的价格转让予梧州双钱实业。转让完成后梧

州双钱实业将持有肇庆中恒双钱实业100%的股权。

梧州制药、梧州双钱实业均为中恒集团的控股子公司，中恒集团对两公司控股比例分别为99.9%、100%。肇

庆中恒实业是中恒集团第一大股东中恒实业的全资子公司。 其中梧州双钱实业受让肇庆中恒实业持有5%的肇

庆中恒双钱实业股权构成关联交易。中恒集团董事长许淑清女士为中恒实业的法定代表人，中恒集团的董事赵

学伟先生为中恒实业的董事。在审议此项议案时，关联董事许淑清女士、赵学伟先生均已回避表决。

五、 会议以9票赞成通过 《中恒集团关于签订收购云南特安呐制药股份有限公司部分股权框架协议的议

案》。

为丰富公司制药产业医药品种，构建制药产业完整链条，保证主打产品血栓通三七原料的品质和供应，基

于未来医药产品战略发展的需要，中恒集团将与云南特安呐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特安呐制药” ）股

东签订标的物为云南特安呐制药部分股权的《股权转让框架协议》。

本次签署的框架协议仅确定双方的合作意向，就上述框架协议内容的后续具体实施进展情况，公司将及时

按相关规定进行披露。上述股权收购的后续事宜尚需双方董事会或股东大会批准后方能成立。

本议案详细内容刊登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和中国证券报上的《中恒集团关于签

订收购云南特安呐制药股份有限公司部分股权框架协议的提示性公告》。

六、会议以9票赞成通过《中恒集团关于转让全资子公司中恒投资公司股权予梧州制药的议案》。

根据公司经营发展的需要，中恒集团拟通过协议转让方式将公司所持有的南宁中恒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中恒投资公司” ）的100%股权以原出资

额5000万元的价格转让予公司控股子公司梧州制药。

本次股权转让属于本公司根据业务发展需求所作出的内部组织架构调整， 交易完成后中恒投资公司成为

制药公司100%的控股子公司。

七、会议以9票赞成通过《中恒集团关于2013年广告传播费用预算的议案》。

中恒集团为实现做强做大做优的长远战略目标，将充分结合自身实际，围绕现有的品牌和主导产品，不断

加大广告传播的投入力度，努力在全国范围，加强企业的形象和产品品牌的推广和宣传。2013年度广告传播费用

预算约为6000万元。本费用预案经本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后，广告传播项目的实施以及费用的拨付将根据市

场需要按公司的相关手续进行支付。

八、会议以9票赞成通过《中恒集团关于捐赠事项的议案》。

为了履行社会责任，回馈社会，树立公司及子公司梧州制药的品牌优势，提高公司及梧州制药的社会知名

度，公司积极参与赈灾等各种社会公益活动，以利于有效促进公司产品的销售。实施公益与公司的经营目标及

股东的最终利益是一致的。公司2013年拟通过相关部门或慈善机构向社会各界进行款物捐赠，预计约为5000万

元，用于社会慈善事业。

本议案将提交公司201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九、会议以9票赞成通过《中恒集团关于收购鼎恒升药业部分股权的议案》。

为促进公司医药产业合理布局，丰富医药产品种类，在与转让方友好协商的基础上，公司通过协议方式以

人民币2000万元价格收购黑龙江鼎恒升药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鼎恒升药业” ）51.21%股权。

黑龙江鼎恒升药业为有限公司为有限责任公司，其股东为滕仁昌持有51.21%股份，国有股权占48.79%。鼎恒

升药业《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为：230200100000845。可经营项目：片剂（含头孢菌素类、激素类）、胶囊剂

（含头孢菌素类）、颗粒剂（含中药提取）生产（《药品生产许可证》有效期至2015年12月31日）。

本次收购鼎恒升药业51.21%的股权，将导致本公司的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

十、会议以9票赞成通过《中恒集团关于提请董事会授权管理层参与鼎恒升药业国有股权挂牌转让竞价的

议案》。

因公司经营发展的需要，中恒集团拟收购黑龙江鼎恒升药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鼎恒升药业” ）100%股

权。其中，鼎恒升药业48.79%的股权属国有股权，公司需参与此部分国有股权的竞拍。

公司管理层提请董事会授权， 委托管理层全权代表公司参与鼎恒升药业48.79%国有股权挂牌转让竞价，并

授权公司管理层按公司有关规定办理与该股权收购有关的相应事务。

十一、会议以9票赞成通过《中恒集团关于召开公司2012年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公司定于2013年5月15日在广西梧州市工业园区工业大道1号中恒集团六楼会议室召开中恒集团2012年年

度股东大会。

公司2012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的通知详细内容刊登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和中国

证券报上的《中恒集团关于召开2012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特此公告

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年4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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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恒集团” 或“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通知于

2013年4月13日以书面、电子邮件的方式发出，会议于2013年4月23日在广西梧州中恒集团六楼会议室召开，应参

加会议表决监事3人，实际参加会议表决监事3人。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和《公司监事

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所作决议合法有效。会议审议并以记名投票方式表决通过以下议案及事项：

一、会议以3票赞成通过《中恒集团2013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

2013年第一季度报告审核意见如下：

经监事会审核，公司2013年第一季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公司内部管理

制度的各项规定；季度报告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证券交易所的各项规定，所包含的信息从各个方面

真实地反映出公司2013年第一季度的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等事项；没有发现参与2013年第一季度报告编制和审

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公司监事会成员保证公司2013年第一季度报告披露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

承诺其中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二、会议以3票赞成通过《中恒集团关于控股子公司梧州制药受让其控股子公司肇庆中恒制药部分股权的

议案》。

公司监事会认为，该事项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上述事项。

三、会议以3票赞成通过《中恒集团关于控股子公司梧州双钱实业受让肇庆中恒双钱实业股权的议案》。

公司监事会认为，该事项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上述事项。

特此公告

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13年4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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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孙公司肇庆中恒制药有限公司

项目投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项目实施单位：肇庆中恒制药有限公司

●项目名称：中恒（大旺）医药工业项目

●投资金额：69231.58万元

●项目建设期：3年

●所得税后财务收益率：25.17%

特别风险提示：

●该项目投资金额较大，且大部分来源于借贷债务性资金，存在一定的财务风险

●未来可能存在因产品价格和原材料价格波动，以及行业竞争加剧，导致收益率降低或亏损的风险

一、项目概述

（一）项目投资基本情况：本项目为扩大公司主要产品产能，满足公司制药产业发展的需要，建成后可年产

注射用血栓通等冻干粉针2亿瓶、胶囊6亿粒、片剂40亿片（中药5亿片、西药35亿片）。

（二）董事会审议情况：本项目提交2013年4月23日召开的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

恒集团” 或“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会议以9票同意通过了《关于审议公司控股孙公司肇庆

中恒制药有限公司项目投资的议案》。

（三）本项目投资将提交中恒集团2012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二、项目实施单位的基本情况

本项目实施单位为肇庆中恒制药有限公司，成立于2012年，住所为肇庆高新区建设路创业服务中心大楼202

室，法定代表人许淑清，注册资本3000万元，其中广西梧州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出资2850万元，占股比例

95%；肇庆中恒实业有限公司出资150万元，占股比例5%。肇庆中恒制药有限公司经营范围：以自有资金对药品、

能源、基础设施、物流行业的项目投资。（经营范围涉及法律、法规禁止的，不得经营；应经审批的，未审批不得经

营）。

三、投资项目的基本情况

（一）项目投资的必要性：项目实施单位肇庆中恒制药有限公司为中恒集团的控股孙公司，中恒集团第六

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以及201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确立了剥离房地产业务，集中力量发展主业制药产

业和辅业健康保健食品业的经营战略，目前公司已剥离大部分房地产资产，投入更大精力建设、发展盈利性较

强、市场空间巨大的制药产业。当前我国医药经济处于快速发展的轨道上，公司近年制药产业的盈利和规模也

取得大幅度增长，公司主要产品的销售快速稳定增加，预计未来二至三年公司即会出现产能压力，扩大产能是

公司发展的需要。

（二） 项目总投资及资金筹措： 本项目总投资69231.58万元。 其中建设投资61107.57万元， 铺底流动资金

3000.00万元，建设期借款利息5124.01万元。资金来源为申请银行借款50000.00万元，其余由企业通过各种渠道融

资、自筹。

（三）主要建设内容：购买土地使用权935亩，建设原料车间、前处理车间、药物提取车间、制剂车间、血栓通

车间、片剂车间、行政办公楼、会议中心、接待中心、营销楼、食堂、公用工程房、各种库房等各式建筑物。购置安

装药材前处理设备、药物提取设备、血栓通生产线设备、制剂设备、胶囊生产线设备、公共公程及辅助设备、化验

及分析设备、信息化系统设备以及环保设备和劳保、安全卫生及消防设备与设施等。

四、对公司的影响

该医药工业项目建设完成后，能有效填补公司未来出现的产能需求，实现可观的经济效益，是公司未来做

大医药产业规模的必要配套项目。

五、项目风险分析

（一）潜在风险：

1、该项目投资金额较大，且大部分来源于借贷债务性资金，存在一定的财务风险。

2、未来可能存在因产品价格和原材料价格波动，以及行业竞争加剧，导致收益率降低或亏损的风险。

（二）应对措施：

1、公司积极做好建设项目筹资工作，利用集团公司原有筹资渠道及重点企业的优势，为控股公司采取担保

等方式，保证项目资金供应和获得较为有利的贷款条件。

2、公司主要产品具有较好的质量优势，有一定国家政策扶持，在产品质量再提升的研究上毫不松懈，应对

原料供应、保证原料质量的工作也已着手开展，公司努力保持较大行业竞争优势，力争把经营管理风险降到最

低。

六、备查文件

1、《中恒（大旺）医药工业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

2、《中恒集团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3年4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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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签订收购云南特安呐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部分股权框架协议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为丰富公司制药产业医药品种，构建制药产业完整链条，保证主打产品血栓通三七原料的品质和供应，基

于未来医药产品战略发展的需要，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恒集团” 或“公司” ）与云南

特安呐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特安呐制药” ）股东于2013年4月23日签订了标的物为特安呐制药部分股

权的《股权转让框架协议》。双方本着“平等、自愿、友好协商” 的原则，为进一步开展股权转让的相关调查，完

善转让手续，以期促成本次股权转让行为，签订了本框架协议。

本次框架协议关于收购股权的事项，已提交公司2013年4月23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八次审议，提请董

事会授权公司管理层办理本次收购相关事宜。会议以9票全票同意通过了《中恒集团关于签订收购云南特安呐

制药股份有限公司部分股权框架协议的议案》。

一、特安呐药业简介

特安呐药业是以生产、加工三七系列药品为主，集三七GAP种植、科研、生产、销售为一体的科、工、贸现代化

制药企业。下辖8个独资、合资、控股公司，经营业务由制药拓展到三七种植、房地产、物业管理及酒店等多个行

业。拥有固定资产2.5亿元、资产总值 13�亿元，年销售收入达5亿元。

特安呐药业共获得国家药品批文73个、功能性保健食品批文2个，三七发明专利6项，外观专利33项，是云南

省首户通过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GMP、GAP认证的企业。主导产品有血塞通片、七生力片、七生静片、三七

胶囊、丹参益心胶囊、调经养颜胶囊、三七伤药片、七叶神安片、田七花叶颗粒、灯盏花素片、黄藤素片以及国家

级保健食品三七力康片和唐恉康胶囊等。

二、股权转让框架协议主要内容

1、中恒集团的收购标的为云南特安呐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股东拥有的特安呐制药80%股权、权益及其实质性

资产和资料。

2、收购方和转让方同意，收购方将以现金方式完成收购。有关股权转让的价款及支付条件等相关事宜，除

本协议作出约定外，由双方另行签署《股权转让协议》进行约定。

3、 转让方承诺将目标公司除制药业务及中药种植业务外的其他经营业务及其相应资产剥离目标公司，剥

离完成后，双方共同委托有资质的评估机构对目标公司价值进行评估，双方在评估结论的基础上进行协商股权

交易价格。

4、本协议自双方签字盖章并经受让方有权机构审批通过之日起生效，经双方协商一致，可以对本协议内容

予以变更。

5、转让方和受让方尽力于本协议签订后12个月内达成实质性的股权转让协议。

三、风险提醒

本框架协议的签署，仅确定双方的合作意向，就上述框架协议内容的具体实施进展情况，公司将及时进行

披露；上述股权收购事宜尚需双方董事会或股东大会批准后方能成立，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1、《特安呐制药股权收购框架协议》

2、《中恒集团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3年4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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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召开2012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股东大会不提供网络投票

● 公司股票为融资融券标的股票

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3年4月23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

决定于2013年5月15日召开2012年年度股东大会。现将公司2012年年度股东大会的相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1、股东大会届次：2012年年度股东大会

2、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3、会议召开的日期及时间：2013年5月15日上午9:30

4、会议地点：广西梧州工业园区工业大道1号第1幢中恒集团六楼会议室

5、表决方式：现场投票表决

6、股权登记日：2013年5月9日

二、会议审议事项

1、《中恒集团2012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2、《中恒集团2012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3、《中恒集团2012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4、《中恒集团2012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5、《中恒集团2012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6、《中恒集团关于向控股子公司提供信贷业务担保额度的议案》；

7、《中恒集团关于聘任2013年度会计审计机构的议案》；

8、《中恒集团关于聘任2013年度内控审计机构的议案》；

9、《中恒集团关于控股孙公司肇庆中恒制药有限公司项目投资的议案》；

10、《中恒集团关于捐赠事项的议案》。

三、会议出席对象

1、截止2013年5月9日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结束，在中国证券结算登记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

公司股东；

2、具有上述资格的股东授权委托代理人，该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东；

3、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4、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及相关的中介机构。

四、会议登记方法

1、个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股东帐户卡和持股凭证办理登记，委托代理人持受托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委

托人身份证、委托人股东帐户卡和委托人持股凭证办理登记手续；

2、法人股东持法人单位营业执照复印件、法人授权委托书、出席人身份证和法人股东帐户卡办理登记手

续；

3、登记时间：2013年5月14日（上午9:00-12:00、下午2:00-5:00）

4、登记地点：广西梧州中恒集团办公楼四楼公司证券部

异地股东可用信函或传真方式（以2013年5月14日前公司收到为准）进行登记。

上述登记办法不影响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股东的参会权利。

五、其他事项

1、联系地址：广西梧州市工业园区工业大道1号中恒集团办公楼四楼

2、邮政编码：543000

3、联系电话：（0774）3939128

4、传真电话：（0774）3939053

5、联系人：彭伟民 童依虹

6、会期半天，费用自理。

特此公告

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3年4月25日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出席广西梧州中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600252）2012年

年度股东大会，并行使表决权。如果委托人未作具体指示，受托人可以按自己的意思表决。

委托人对下述议案表决如下（请在“同意” 、“反对” 、“弃权” 栏中选择一项打“√” ，多选无效）：

议案 审 议 事 项 同意 反对 弃权

1

《

中恒集团

2012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2

《

中恒集团

2012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3

《

中恒集团

2012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4

《

中恒集团

2012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5

《

中恒集团

2012

年年度报告

（

全文及摘要

）》

6

《

中恒集团关于向控股子公司提供信贷业务担保额度的议案

》

7

《

中恒集团关于聘任

2013

年度会计审计机构的议案

》

8

《

中恒集团关于聘任

2013

年度内控审计机构的议案

》

9

《

中恒集团关于控股孙公司肇庆中恒制药有限公司项目投资的议案

》

10

《

中恒集团关于捐赠事项的议案

》

委托人（法定代表人）签名：

委托人名称（盖章）：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授权有效期： 2013年 月 日至2013年 月 日

委托日期：2013年 月 日

§1�重要提示

1.1�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1.2�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1.3�公司第一季度财务报告未经审计。

1.4

公司负责人姓名 代威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姓名 张尔康

（

兼

）

会计机构负责人

（

会计主管人员

）

姓名 张尔康

（

兼

）

公司负责人代威、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张尔康（兼）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张尔康（兼）声

明：保证本季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真实、完整。

§2�公司基本情况

2.1�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期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

度期末增减

(%)

总资产

(

元

) 1,445,568,688.70 1,517,777,650.82 -4.757

所有者权益

（

或股东权益

）

(

元

) 671,364,121.98 694,980,554.95 -3.39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

元

/

股

）

0.631 0.653 -3.369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16,190,724.66

不适用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股

）

0.015

不适用

报告期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元

) -23,616,432.97 -23,616,432.97

不适用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022 -0.022

不适用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022 -0.022

不适用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022 -0.022

不适用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

-3.46 -3.46

不适用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

-3.46 -3.46

不适用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6,068.82

处置固定资产净损失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

（

税后

）

231.97

合计

-5,836.85

2.2�报告期末股东总人数及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

户

）

79,303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

全称

）

期末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量 种类

大连大显集团有限公司

120,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20,000,000

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

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32,068,666

人民币普通股

32,068,666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

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21,967,582

人民币普通股

21,967,582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

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20,802,998

人民币普通股

20,802,998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

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7,989,759

人民币普通股

7,989,759

湘财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客户信

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5,442,361

人民币普通股

5,442,361

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约定购

回式证券交易专用证券账户

5,215,677

人民币普通股

5,215,677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

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4,896,201

人民币普通股

4,896,201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

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4,843,478

人民币普通股

4,843,478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

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4,677,652

人民币普通股

4,677,652

§3�重要事项

3.1�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大幅度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

1

）

资产负债表项目变动说明

项目 期末数 年初数 变动比例

%

说明

应收票据

1,234,800.00 920,000.00 34.22

收到应收票据增加所

致

应收股利

11,000,000.00 25,587,070.05 -57.01

收回股利

应付票据

9,966,623.30 58,543,171.21 -82.98

到期票据增加所致

预收账款

9,256,465.20 6,540,383.06 41.53

合并范围变化所致

应交税费

715,134.21 323,620.77 120.98

应交增值税增加所致

（

2

）

利润表项目变动说明

项目 本年金额 上年金额 变动比例

%

说明

营业税金及附加

622,372.29 1,107,443.59 -43.8

合并范围变化所致

财务费用

9,565,145.41 15,811,391.13 -39.50

借款总额减少

（

3

）

现金流量表项目变动说明

项目 本年金额 上年金额 变动比例

%

说明

收到的税费返还

629,667.36 1,748,011.85 -63.98

出口产品退税额减少

所致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37,557,513.90 15,034,287.72 149.81

收到往来款增加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23,268,226.51 35,602,979.14 -34.65

合并范围发生变化所

致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16,785,461.76 49,438,942.26 -66.05

支付往来款减少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24,170,000.00 58,170,000.00 -58.45

本报告期保证金到期

时间变化所致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434,551.86 3,242,143.09 -86.6

合并范围发生变化所

致

分配股利

、

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的

现金

9,975,908.75 15,296,037.64 -34.78

支付利息减少

3.2�重大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3.3�公司、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适用 √不适用

3.4�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警示及

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3.5�报告期内现金分红政策的执行情况

根据相关现金分红政策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一季度不进行现金分红。公司能够严格按照《公司章

程》规定进行分红，公司现金分红的情况符合《公司章程》的规定。

法定代表人:代威

大连大显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4月24日

§1�重要提示

1.1�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1.2�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1.3�公司第一季度财务报告未经审计。

1.4

公司负责人姓名 宋向阳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姓名 姜华

会计机构负责人

（

会计主管人员

）

姓名 谭茂竹

公司负责人宋向阳、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姜华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谭茂竹声明：保证本季

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真实、完整。

§2�公司基本情况

2.1�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期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期末

增减

(%)

总资产

(

元

) 5,674,180,112.63 5,661,261,397.70 0.23

所有者权益

（

或股东权益

）

(

元

) 1,196,143,820.19 1,183,651,196.63 1.0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

元

/

股

）

1.91 1.89 1.06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21,969,697.95 -23.16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股

）

0.04 -20.00

报告期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元

) 12,492,623.56 12,492,623.56 616.69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02 0.02 566.67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02 0.02

不适用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02 0.02 566.6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

1.05 1.05

增加

0.91

个百分点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

1.01 1.01

增加

2.20

个百分点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金额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180,934.85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

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关

，

符合国家政策规定

、

按照

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109,000.00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701,717.75

所得税影响额

-145,446.15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

（

税后

）

-2,998.28

合计

481,338.47

2.2�报告期末股东总人数及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

户

）

66,203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

全称

）

期末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量 种类

烟台东润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130,723,712

人民币普通股

张拾根

7,643,700

人民币普通股

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约定购回

式证券交易专用证券账户

7,374,000

人民币普通股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

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6,033,761

人民币普通股

中信证券

（

浙江

）

有限责任公司客

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4,383,257

人民币普通股

郝瑞申

4,370,839

人民币普通股

孙海珍

3,470,290

人民币普通股

庞筠

3,369,301

人民币普通股

胡水宝

3,181,800

人民币普通股

甄秀

2,907,639

人民币普通股

§3�重要事项

3.1�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大幅度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1）货币资金比期初增加了62.18%，主要是报告期内公司下属子公司增加部分银行借款所致。

（2）应付账款比期初增加了223.70%，主要是报告期内下属房地产公司结算部分工程款所致。

（3）应付职工薪酬比期初减少了47.19%，主要是报告期内下属子公司支付部分前期工资薪酬所致。

（4）应交税费比期初大幅增加，主要是报告期内下属房地产公司结转部分收入，计提各项税金所致。

（5）长期借款比期初增加了84.21%，主要是报告期内下属房地产公司新增部分项目贷款所致。

（6）营业收入比上年同期大幅增加，主要是报告期内下属房地产公司相关地产项目结转部分收入所致。

（7）营业成本比上年同期大幅增加，主要是报告期内营业收入增加，导致营业成本同比增加所致。

（8）营业税金及附加比上年同期大幅增加，主要是报告期内下属房地产公司相关地产项目结转部分收入，

导致营业税金及附加同比增加所致。

（9）销售费用比上年同期增加了44.64%，主要是报告期内下属公司广告费、销售代理佣金等同比增加所

致。

（10）财务费用比去年同期增加了71.52%，主要是报告期内新增部分银行借款，导致财务费用同比增加所

致。

（11）资产减值损失比上年同期减少，主要是报告期内收回部分前期应收款项，转回部分坏账准备所致。

（12）投资收益比上年同期增加，主要是报告期内处置下属公司烟台银和怡海衡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股

权所致。

（13）营业外收入比上年同期减少了94.83%，主要是报告期内收到的政府补助同比减少所致。

（14）营业外支出比上年同期增加了270.19%，主要是报告期内非流动资产处置损失同比增加所致。

（15） 所得费费用比上年同期大幅增加， 主要是报告期内下属公司利润增加导致所得税费用同比增加所

致。

（16）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比上年同期大幅增加，主要是报告期内下属房地产公司相关地产项目

结转部分收入，导致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同比增加所致。

（17）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比去年同期增加了94.59%，主要是报告期内投资活动收到的现金同比

增加所致。

（18）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比去年同期大幅增加，主要是报告期内筹资活动取得的现金同比增加

所致。

3.2�重大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公司2012年12月8日和2012年12月28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和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及 《证券时

报》上发布了转让下属子公司股权的公告。公司于2013年4月2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和《中国证券报》、《上海证

券报》及《证券时报》发布了《关于子转让下属子公司股权的进展公告》。具体详见公司公告。

3.3�公司、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适用 √不适用

3.4�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大幅度变动的警示及

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3.5�报告期内现金分红政策的执行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无现金分红。

烟台新潮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宋向阳

2013年4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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